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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1月 6日上午，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24次

常务会议，审议《苏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

《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实施方案》，

听取《“江南文化”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》起草情况的汇报。 

会议议定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审议《苏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 

（一）原则同意《苏州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

案》。由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发布实施。 

（二）划定并严守“三线一单”，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

是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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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，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部署；是加快推进生态环境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实现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、改善生

态环境质量的内在需求。有利于助力推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、优

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、

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三）各市、区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从加强规划衔接应用、

规范开发建设活动、推动生态环境治理、强化生态环境监管、严

格产业园区管理等方面入手，着力把工作做实做细，确保“三线

一单”落到实处。市生态环境局要统筹做好“三线一单”的组织

协调、应用管理工作。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，全力保

障“三线一单”实施应用。 

二、审议《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

实施方案》 

（一）原则同意《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

区创建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由市文广旅局根

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并做好后续工作。 

（二）制定《实施方案》，是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部署要求，

全力推进我市创建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工作的重要

举措。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力争通过三年的创建

工作，在我市形成具有“江南文化”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体

系。 

（三）各相关部门要紧紧围绕创建工作，用足各级各类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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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全面落实实施方案中的各项举措，系统保

护文物本体、历史环境、文化氛围和城市肌理，构建点、线、面

相结合的保护利用体系，齐心协力破解制约文物保护利用的深层

次矛盾；要拓展文物合理利用、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，大力

推动文旅深度融合，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；要注

重创建工作与古城保护更新相结合，大力推进古城保护和文物活

态利用，实现城市历史记忆的整体保护与文化空间的有机重塑。 

三、听取《“江南文化”品牌塑造三年行动计划》起草情况

的汇报 

（一）会议听取了市委宣传部关于《“江南文化”品牌塑造

三年行动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起草情况的汇报。由

市委宣传部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市委常委

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制定《行动计划》，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

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

讲话精神，全力打响“江南文化”品牌，推动苏州率先建成文化

强市的关键环节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认真落实，加强

协同联动，认真履职尽责，用好江南文化资源，推动优秀传统文

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，以“江南文化”品牌建设推动苏州

文化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三）各地各相关部门按照《行动计划》要求，把相关工作

列入年度重点任务清单，进一步细化明确项目推进任务书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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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抓好项目进度管理；要结合重点活动、重大项目，分众、分

时、分类做好“江南文化”品牌建设的宣传推介；要加强内容策

划，统筹全市域资源，创新形式手段，提高文化品牌的知晓度和

传播力；要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文化品牌建设的良好氛围，

切实把文化品牌融入城市血脉，根植市民心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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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叶明  相城区李明  姑苏区朱依东  苏州工业园区

陈东安  苏州高新区宋长宝 

 

记录：栗涛 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

2021年 1月 1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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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9日印发  


